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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废铅酸蓄电池相关行业

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各市（县）、区环保局，市环境监察局：

根据省环保厅《关于开展全省废铅酸蓄电池相关行业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苏环办［2016］155号）要求，我局制定了《无锡市2016年度废铅酸蓄电池相关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望严格遵照执行，并重点做好下列工作：

1、现场检查中，应重点检查机动车和电动车铅酸电池销售行业和汽车维修厂、4S店、汽车拆解点、汽配销售服务集中区、电动车维修点、废电池收集企业等废铅酸蓄电池收集行业。具体检查名单由各市（县）、区环保局根据范围要求自行筛选确定。 
2、近年来，我市环保部门根据信访投诉，也发现有非法处置铅酸蓄电池的案例。各市（县）、区环保局对该次专项整治要充分重视，明确具体责任人，制定详细的检查方案，并组织对本辖区内相关企业规范化管理、贮存设施、网上报告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要依法进行严肃查处。我局将会同市环境监察局对部分重点企业进行抽查。请各市（县）、区环保局将检查情况及汇总表于7月15日前报我局，由我局汇总后上报省环保厅。

（联系人：潘润，电话0510-81823484（兼传真），邮箱wxshbj@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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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废铅酸蓄电池规范化管理和环境监管力度，消除环境隐患，推动各种产生单位的废铅酸蓄电池集中收集处置，规范废铅酸蓄电池利用处置企业环境管理，切实保障环境安全，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结合我市环保工作实际，根据“全面检查，突出重点；集中时间，重拳出击；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规范我市废铅蓄电池收集、处置工作，打击非法转移废铅蓄电池行为，取缔关停废铅蓄电池非法收集、处置点。

二、检查对象

全市范围内铅酸蓄电池经营、使用单位和3家废铅酸蓄电池收集、处置单位。重点检查机动车和电动车铅酸电池销售行业和汽车维修厂、4S店、汽车拆解点、汽配销售服务集中区、电动车维修点、废电池收集企业等废铅酸蓄电池收集行业。具体检查名单由各市（县）、区环保局根据范围要求自行筛选确定。

三、检查内容

1、蓄电池使用单位、机动车拆解行业：重点检查是否将废铅酸电池的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情况进行了申报登记；是否执行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收集、贮存是否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并做到“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是否将废铅酸电池交由有资质的单位统一收集处置。
2、有电池回收业务的蓄电池经营单位、汽配服务企业、维修站点：重点检查回收的废铅酸电池是否建立台账，是否转移至有资质单位统一收集处置。
3、有资质的废铅酸蓄电池收集、处置企业：重点检查企业废铅酸电池收集、委外处置的台账、转移联单是否齐全；从机动车修理点、个体户等收集的社会源废铅酸蓄电池是否建立台账并网上申报；现场贮存设施是否符合要求；收集经营单位的破损铅酸蓄电池应急处置是否符合环保要求。
四、整改要求

1、摸清底数。各市（县）、区环保局要按照相关要求，摸清辖区内废铅酸蓄电池经营和产生单位底数，并对辖区内废铅酸蓄电池的产生情况、处置去向等信息进行登记。

2、加强引导。各市（县）、区环保局要正确引导铅酸蓄电池经营单位、使用单位和有回收业务的维修站点等对产生的废铅酸蓄电池建立危险废物产生和贮存台账、建设规范化贮存场所，及时委托给具有危废经营资质的废铅酸蓄电池收集或处置企业。

3、强化监管。各市（县）、区环保局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严厉打击将废铅酸蓄电池提供或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等经营活动。检查中发现废铅酸电池转移至没有资质的回收单位时，应追查去向，并依法查处；发现倾倒电池废液等污染环境行为的，应从重从快查处，涉嫌刑事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五、工作步骤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时间紧，任务急，采取县区排查、市局抽查和省厅督查的方式进行，为期1个月，分三个阶段进行：

1、组织实施阶段（2016年6月20日-7月10日）

各市（县）、区环保局根据自行筛选确定的检查名单对其废铅酸蓄电池产生、贮存、收集、利用、处置等行为进行检查和整治。 
2、总结分析阶段（2016年7月11日-7月20日）

各市（县）、区环保局务必于7月15日前将工作总结和检查企业汇总表（附件3）报送市局，总结报告应当包括整治对象和范围的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和经验，整治成果，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措施；市局将组织相关人员对各市（县）、区的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对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开展抽查。7月20日前，市环保局将我市检查情况及时上报省环保厅。

3、省厅督查阶段（2016年7月21日后）

    配合省厅做好相关督查工作。
六、工作要求

1、各市（县）、区环保局要将此次专项执法检查作为2016年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制定具体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和各部门任务分工，及时研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要做到统一部署、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要立案处罚，并责令企业立即改正；对发现的无证无照，非法收集、转移废铅蓄电池的非法加工点，要加强与公安部门协调配合，对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单位和自然人，要及时移送公安部门；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重大环境违法行为可以以专报形式随时上报市环保局。
七、相关法律责任

各市（县）、区环境保护局和市环境监察局要严格执法，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要以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为契机，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进一步遏制非法收集和处置废铅酸蓄电池危险废物等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 

1、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在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和申报登记过程中不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危险废物或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依照《固废法》七十五条第二项中有关“不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危险废物，或者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等条款，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危险废物转移存在网上不报告或者漏报告，不如实网上报告，擅自变更危废类别和代码弄虚作假的，依照《固废法》七十五条第六项中有关“不按照国家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等条款，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将危险废物交无资质单位处理的，依照《固废法》七十五条第五项中有关“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经营活动的”等条款，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4、危险废物接受单位无资质或者超越许可经营范围接受危险废物的，依照《固废法》七十七条中有关“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等条款，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经营许可证。

5、危险废物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数量达到三吨以上的，按照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及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附件3：              

无锡市2016年废铅酸蓄电池相关行业
专项整治汇总表

	序号
	县区
	企业
	废铅酸蓄电池年产生量

（吨/年）
	贮存设施是否规范
	处置去向
	网上报告情况
	存在问题
	是否处罚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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